
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市房地产管
理法》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
权规定》和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
使用权规范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公
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公信的原则，于2023年
11月3日拍卖出让成交1宗国有土地使
用权。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成交地块基本情况
1.宗地编号：CTP-2319。
2.地块位置：运河区九河路南侧、

行署西街东侧。
3. 出 让 面 积 ：38987.99 平 方 米

（合58.482亩）。
4.土地用途：住宅、兼容商业，其中

兼容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大于总

用地面积的20%。
5.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：住宅70

年，商业40年。
6.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要求
容积率：大于1.1，小于等于1.5；绿

地率不小于 30%，建筑密度不大于
30%，住宅建筑不高于27米，同时满足
大运河核心监控区规划建设要求，地
下不超过-15米（不含地基部分）。

7.土地出让成交价格:32750万元。
8.受让人：河北裕德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。
二、公示期：2023 年 11 月 6 日至

2023年11月10日。
三、上述宗地已签订成交确认书，

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，相关
事宜在合同中约定。

四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联系地址：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

大道2号
联 系 人：赵先生
联系电话：0317-2175020
（二）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联系地址：沧州市运河区御河西

路54号
联 系 人：李先生
联系电话：0317-20230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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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于54米，同时满足大运河核心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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